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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豐原區大湳自辦重劃區 

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民國 107年 2月 1日(星期四)下午 1時 

二、 會議地點：臺中市豐原區東湳里活動中心 

三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四、 主    席：理事長謝佳儒        記   錄：葉曜銘 

五、 會議資格情形說明：  

(一) 本次會議報到人數計有 94人(佔總人數比例 64.39%)，
面積 32529.70㎡(佔總面積比例 74.99%)，已達到法定

門檻，主席宣佈本次會員大會開始。 

(二) 會員表決投票資格：本重劃區係奉臺中市政府 103年 4
月 30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30067790號函准予成立本區

籌備會，依據 106年 7月 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61305305號令修正發布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
地重劃辦法第 13條規定：「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

之決議，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，及其所有土地面

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。但有下列情
形之一者，其人數、面積不列入計算：二、自籌備會核

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重劃

範圍土地，除繼承取得者外，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範
圍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；都市計畫未規定

者，應達該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

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。」本重劃區具備

投票資格面積為 49㎡。 

(三) 本重劃區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

定會員投票資格人數計 135人，列入統計面積 41912.56
㎡，而經查戴君蓉、陳孟崟、劉坤和、林建成、林敏仕、

林志憲、林奕錕、陳麗仰、林倖如、吳婉薇等人及澎湖

縣望安鄉予以抵充不符前開規定，依法並無各款提案事

項之決議投票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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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討論議案： 

提案一：「審議重劃計畫書」草案，提請討論審議表決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3、

20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檢附「台中市豐原區大湳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

書」草案乙份。 

三、本案提請本次大會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，提請大會審議表決。 

辦 法：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後，據以依照法令規定辦理。 

表決結果： 

一、本提案獲得會員 72人佔具備會員投票資格總人數
53.33%；所有面積 23038.61㎡佔具備會員投票資格

總面積 54.97%之同意(詳如提案表決單及統計表)，

表決通過，本案照辦法辦理。 

二、會員 10人佔具備會員投票資格總人數 7.41%；所有

面積 4585.02㎡佔具備會員投票資格總面積 10.94%

投票表達不同意。 

三、會員 12人佔具備會員投票資格總人數 8.89%；所有

面積 3873.07㎡佔具備會員投票資格總面積

9.24%，有領取提案表決單，但未實施投票。 

七、 散會時間：下午 3時 10分 


















